
福建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
交易场所监管工作的通知

闽金融办〔2016〕42号

省发改委、科技厅、公安厅、商务厅、文化厅、国资委、工

商局，福建日报报业集团，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室）、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办公室：

根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

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

《福建省交易场所管理办法（修订）》（福建省人民政府令

第 180 号）等规定和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要批示、指示精

神，经省政府领导同意，现就进一步巩固清理整顿工作成效，

加强我省交易场所监管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严控交易场所违规经营行为

（一）严禁各类交易场所开展期货交易。本通知所称期货交

易，是指采取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

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

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本通知所称期货合约，是指交易场所

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

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包括商品期货合约和金融期货合约



及其他期货合约；期权合约是指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

买方有权在将来某一时间以特定价格买入或者卖出约定标

的物（包括期货合约）的标准化合约。

（二）严守有关政策底线。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和

省直相关主管部门应大力督促辖区内各交易场所严守“五条

禁令”，即：严禁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严

禁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投资者买入后

卖出或者卖出后买入同一权益类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

少于 5个交易日；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 200 人；未经国

务院相关金融管理部门批准，不得从事保险、信贷、黄金等

金融产品交易；不得以电子商务名义直接或以会员、代理等

方式开展标准化合约交易。

（三）严格规范有关经营行为。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

验区和省直相关主管部门应严厉打击交易场所虚假宣传、诱

骗开户、侵占挪用投资者资金等违法违规经营活动，不得宣

传低门槛、低风险、高杠杆、高收益；严禁交易场所自身参

与交易、“喊单”、代客理财等违规经营行为；交易场所不

得与未取得相应金融业务资质的互联网企业开展合作，权益

类产品不得通过互联网平台分拆对外销售，不得擅自开设

“微盘”交易等；严禁交易场所以平台为依托发行理财产品

或利用互联网从事非法集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等违法活

动；交易场所不得将交易业务外包或委托无经营资质第三方

机构开展交易活动；省外交易场所未经批准不得在省内设立

分支机构开展业务。



二、强化交易场所属地监管责任

（一）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交易场所所在地设区市

政府是本辖区交易场所监管的第一责任人，必须严格落实责

任，确保监管到位。对于辖内交易场所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

应牵头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对于未经

批准设立的省内交易场所或省外交易场所分支机构，应及时

发现、严加管控、尽快取缔；对于未经省政府批准而系当地

（含市、县（区）政府及其下属部门）自行批准设立或同意

开业的交易场所，应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整改直至停业整顿；

对于个别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或已发生风险的交易场所，应按

照有关风险处置预案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要求，采取干预或

应对措施，防止风险外溢或蔓延，守住不发生区域性风险的

底线。省直相关部门作为交易场所的行业主管部门，应加强

行业监管力度，配合所在地政府和我办细化监管措施，加强

监测预警，切实防范风险。

（二）加大现场检查力度。我办每年会同相关行业主管

部门至少组织一次全省交易场所联合现场检查，对交易场所

合规经营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及时将检查情况通报各交易

场所所在地设区市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和省直有关

主管部门，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和省直相关主管部门

负责督促交易场所整改并将落实情况报送我办；各设区市、

平潭综合实验区和省直相关主管部门每年应至少定期组织

一次辖内交易场所现场检查，并将检查情况及时报送我办；

根据工作需要，我办、设区市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和省直有关主管部门可组织对辖内交易场所进行不定期检

查。

（三）健全违规交易场所处置机制。对于未按要求整改、

整改效果不明显的交易场所，我办可会同其所在地设区市政

府及行业主管部门视情况采取约谈相关负责人、向交易场所

合作银行机构通报违规经营情况、发布交易场所风险提示等

措施；对存在违规自行批设交易场所或被通报存在非法交易

场所未采取措施取缔等问题的，依法暂停其所在地交易场所

设立审批；可将交易场所违规整治工作情况纳入金融工作考

评体系，并作为年度督查工作重要内容。

三、发挥基础设施在监管中的重要作用

（一）推动全省交易场所接入清算中心。本通知发布时

尚未开业的交易场所，应当在开业前接入福建交易场所清算

中心（以下简称清算中心）；原有已开业的交易场所，应于

2017 年 1 月底前与清算中心确定接入工作计划、签署业务合

作协议，并最迟于 2017 年底前完成接入。各交易场所主管

部门应督促辖内交易场所按时序进度接入清算中心，至 2017

年 6 月底、12 月底，应当分别累计推动所辖 70%、100%的交

易场所接入清算中心。未按期接入的可依据相关法规进行处

理。

（二）健全交易场所监管信息系统。为有效防范金融风

险，我办委托第三方开发的全省金融综合工作平台专门开设

了交易场所监管模块。目前，我省各类交易场所已基本按要

求报送监管报表，但仍然有部分交易场所报送数据不规范、



不准确、不完整。为强化风险预警能力，进一步运用技术手

段加强非现场监管，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和省直相关

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利用辖区内交易场所报送的监

管报表相关数据，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尽快整改；对于正常

运营的交易场所，要大力督促和推动其接入全省金融综合工

作平台视频监控系统。

四、督促辖内交易场所作出公开承诺并规范运行

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和省直相关主管部门应明确

告知辖内交易场所在开展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守的政策红线，

并负责督促辖内交易场所于 12 月 16日前签订向社会公开承

诺书（见附件）并确保规范运行。对于未按要求签订承诺书、

工作不配合、报送虚假数据或其他严重违规行为的，应采取

约见谈话、发警示函、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等方式处置；

仍未按要求执行的，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福建省金融工作办公室

2016 年 12月 9日

（此件主动公开）


